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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七届五次会议第57号代表建议
办理情况的答复

吴辉代表：
[bookmark: _GoBack]您提出的关于“为特殊人群缴纳医疗保险”的建议已收悉，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我市医疗保障工作的关注、支持与建言，您的建议为我们进一步优化特殊人群医保服务提供了重要参考。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特殊人群医保缴费政策的说明
当前，我市特殊人群的医保资助参保政策，是严格依照国家和省级规定制定的。根据《湖北省医疗保障局 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鄂医保发〔2021〕63号）以及《黄石市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实施细则》（黄医保发〔2022〕18号），“各县（市、区）按照国家、省、市政策执行，不得自行制订医保相关政策。”
从实际执行来看，我们结合地方财政能力、医保基金可持续性以及特殊人群的困难程度，实行分层分类的资助参保方式。这样做既是为了让医疗救助真正起到“防返贫、促公平、保可持续”的作用，也是为了培养参保困难群众“权利与义务对等”的意识，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共济体系。如果由地方政府全额兜底特殊人群的个人缴费部分，可能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容易让部分群众产生对政府免费医疗的过度依赖，形成逆向激励；二是会大幅增加地方财政压力，可能挤占其他民生投入。同时，医保基金的使用有明确政策规定，不能用于此类支出，因此全额兜底不符合现行医疗救助政策。
二、资助参保工作情况
为了方便特殊人群参保缴费，保障他们基本医疗保障，我市已建立特殊人群资助参保“免申即享”机制。由部门推送特殊人员名单，我局照单全收，通过数据比对去重，按照资助标准的优先级实施分层分类差异化资助参保。经部门认定的特殊人群按照不同人员类别在医保信息平台做好人员标识，确保参保登记缴费不落一人，不同人员标识对应不同的资助参保和待遇标准。
针对那些行动不便或者居住在偏远地区的特殊困难群体，各乡镇街道的医保便民服务点的工作人员，会与当地税务分局和村、社区工作者携手合作，为这些群体提供村、社区代缴、上门收缴服务以及线上手机快捷缴费服务，从而确保他们能够以最便捷的方式完成医保的缴费工作。
目前，我市特殊人群的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率已实现100%，真正做到了“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特殊人群的医疗保障需求，不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努力为他们提供更全面、便捷、高效的医疗保障。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期待您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大冶市医疗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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